	114.07版本
	編號:

	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
臨床醫學研究部 國研大樓共同研究室申請書    

	計畫主持人(申請人)
	
	單 位
	
	主持人電話
	

	申請日期
	
	聯絡人
	
	連絡人電話
	

	研究計畫名稱
	

	研究計畫經費來源
	□國科會 □衛福部 □國衛院 □中研院 □ 院內專題研究計畫 □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□其他計畫   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定金額:             元

	申請使用區域
	□共同研究室實驗桌 □細胞培養室□11樓共同研究室實驗桌 □12樓貴儀中心

	參與研究人員   (可自行延伸表格)
	
	姓 名
	單 位
	職 稱
	職員編號
	校院內人員

	
	1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
	2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
	3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收費服務項目
		項目
	單位
	每月收費金額(元)
	每年收費金額(元)
	數量

	 ☐ 自購 -80°C 冰箱放置 
	台
	1,200
	14,400
	　

	 ☐ 自購 -20°C 冰箱放置 
	台
	600
	7,200
	　

	 ☐ 自購 4°C 冰箱放置 
	台
	600
	7,200
	　

	 ☐ 共用 -20°C 大儲物格 
	格
	400
	4,800
	　

	 ☐ 共用 -20°C 小儲物格 
	格
	300
	3,600
	　

	 ☐ 共用 4°C 層架 
	單位
	100
	1,200
	　

	 ☐ 實驗桌 
	單位
	50
	600
	　

	 ☐ 層板架置物 
	單位
	30
	360
	　




	申請應注意
事項
	1.申請資格：凡本院專任員工通過國科會、衛福部、校院內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單位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，且該計畫主持人於本校院並無其他實驗空間者。
2.申請時間：請於每年7月填妥「臨床醫學研究部國研大樓共同研究室申請書」乙份，並檢附該計畫之通過證明(例如:核定清單)向醫研部提出申請。
3.每題研究計畫以申請一個實驗桌為限，但若以科室為單位提出申請者，則請提供該科室近5年研究論文發表情形及目前通過研究計畫等資料評估之。
4.實驗桌的使用以一年為期，若需繼續使用敬請依規定提出申請。
5.於醫研部共同研究室所進行之實驗，應確實填寫實驗記錄本。記錄本不限樣式及格式(實際操作的研究人員應每人一本)並配合每月由醫研部人員查驗乙次。

	申請人
	
	申請人
主管
	
	醫研部承辦人
	
	研究資源
供應室主任
	
	醫研部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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